附件3
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
本人自愿参加海南省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并已认真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33号）等有关考试违纪作弊处罚条款和成人高考《考试规则》，知晓了考试有关规定。现郑重承诺:
1.保证诚信考试，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考试规则，抵制考试违纪舞弊行为，服从考试组织管理，不弄虚作假，不违纪作弊，诚信应考，公平竞争。
2.确认本人报名所提交的材料和证件真实有效，网上所填报的基本信息和志愿准确无误。
3.凭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按规定时间到达《准考证》上标明的考区、考点、考场参加考试。
4.不携带任何具有收发功能的通讯工具和其他电子设备及其他非考试用品进入考场，并主动配合考场安检。
[bookmark: _GoBack]如违背承诺，有违法违纪行为，本人愿意接受有关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相应处理。
